
证券代码：600880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2026-024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博瑞传播”）、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漫游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谷”）、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幻电”）拟签署《关于北
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减资协议》，根据三方于2022年1月签署的《股东协议》约定，以定向全
额减资的方式退出上海幻电持有漫游谷 11.11%股权，减资价款拟定为 4088.30万元。本次定向减资
完成后，上海幻电将不再持有漫游谷任何股权，公司持有漫游谷的股权比例由88.89%提升至100%。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年12月，漫游谷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引入上海幻电作为战略投资方实施增资扩股。2022年1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漫游谷、上海幻电共同签署了《关于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及《关于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
议》）。根据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约定，上海幻电以人民币3,000万元的价格认购漫游谷新增注册资本
125万元，占总股份的11.11%，该笔增资交易已于2022年1月完成交割，上述注册资本金均已经完成
实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披露的临2022-007号《关于全资子公司公开挂牌增资扩
股引入战略投资方的进展公告》以及3月17日披露的临2022-015号《关于漫游谷增资扩股引入战略
投资方交易完成的公告》）。

根据《股东协议》约定，本次交易交割届满四年后，上海幻电有权要求漫游谷和/或博瑞传播按协
议约定方式计算的金额进行回购，漫游谷和/或博瑞传播有义务在上海幻电书面回购通知发出后采取
行动对其持有的股权完成回购，逾期将依约承担违约责任。

基于此，上海幻电已于此前向公司及漫游谷发函，要求行使《股东协议》中约定的股权退出权利。
为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公司及漫游谷同意拟对上海幻电持有的漫游谷 11.11%股权实施定向减

资，减资价格以《股东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定价依据，以2026年7月15日为支付减资款之日（本日
期是假设各方如约推进减资所需全部程序后的预计完成日，包括内部决策程序、履行债权人通知及公
告等），减资价款拟定为4088.30万元。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减资的议案》。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为确保本次减资事项高效推进，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减资事项涉及的各

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修订、补充、签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等事宜。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67801988G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2277弄1号905、906室
5、法定代表人：徐逸
6、成立日期：2013年5月2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进出口代

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企业形象策划；动漫游戏开发；专业设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玩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
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零售；鞋帽批发；箱包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化妆品零售；化
妆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金银制品
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出
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减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75873039XH
4、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17号楼9层907-6（集群注册）

5、法定代表人：张国孟

6、成立日期：2004-02-13
7、主营业务：专注于网页游戏、手机游戏、小游戏的研发与运营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总资产

2023年
9,900.32
1,696.55
3,814.27
14,201.88

2024年
8,448.14
645.66
4,459.93
14,828.59

2025年
6,338.68
185.48
4,645.42
11,598.24

9、本次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博瑞传播
上海幻电

合计

减资前
注册资本
1,000.00
125.00
1,125.00

持股比例
88.89%
11.11%
100.00%

减资后
注册资本
1,000.00

0
1000.00

持股比例
100.00%

0
100.00%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股东协议》约定，自增资交易交割届满四年后，上海幻电作为投资方有权要求漫游谷和/或

博瑞传播按照协议约定方式计算的金额处置其持有的股权并实现退出。
鉴于本次减资是各方基于既有协议作出的退出安排，公司及漫游谷均系依约履行协议项下的义

务，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履约刚性，因此本次减资以协议约定方式计算的结果确定减资金额，即如
以2026年7月15日（本日期是假设各方如约推进减资所需全部程序后的预计完成日，包括内部决策
程序、履行债权人通知及公告等）为漫游谷支付减资款之日，则漫游谷应向上海幻电支付的减资金额
为4088.30万元（最终以实际支付减资款日计算）。

五、减资协议主要内容
博瑞传播、漫游谷、上海幻电拟签署《关于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减资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一）减资安排
1、注册资本变更：漫游谷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25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减资后，上海幻电退出

漫游谷，博瑞传播的持股比例由88.89%变更为100%，漫游谷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经各方确认并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十个工作日内，且不晚于 2026

年7月15日，按照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拟定减资价款为4088.30万元（暂以7月15日为支付减资款日
计算）。

交割先决条件包含：（1）减资协议已完成签署并生效；（2）已完成本次减资所需的全部决策程序；
（3）漫游谷已根据《公司法》等的规定履行债权人通知及公告程序，并按债权人的要求清偿了债务或提
供了相应担保。

3、费用。各方应自行承担本协议项下的成本及附随费用，但因减资手续所发生的公告费用、登记
备案费用等费用应由漫游谷承担。

（二）减资程序。本次定向减资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债权人通知及公告等程序，依法主要由漫

游谷负责组织实施。

（三）增资文件终止。上海幻电收到全部减资价款后，才视作《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全部终止，

不再对漫游谷享有股东权利、不承担任何股东义务。

（四）违约责任。因违约事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遭受的任

何损失、损害和合理支出。本次交割因公司和/或漫游谷的原因未能在2026年7月15日前完成，公司
及博瑞传播应从次日（即2026年7月16日）起向上海幻电按照应付未付减资价款按照每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支付逾期罚息。

(五）争议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

（六）生效。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减资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上海幻电的减资退出系公司及漫游谷严格依约履行既有协议项下的义务，具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与履约刚性，依约及时完成可避免公司因逾期或拒绝履行而带来的法律风险。

上海幻电减资退出漫游谷，将不会影响双方现有业务的推进，双方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加强漫游谷游戏产品的研发与运维，坚定出海战略，进一步提升游戏业务经营效

能。

本次减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及漫游谷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29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600880 编号：临2026-023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际参与表决6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定向减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减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修订、补

充、签署与本次减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博瑞传播关于控股子公司定向

减资的公告》。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首席合规官管理办法＞的

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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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6-05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杭州众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4.69%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147号）（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披露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8）。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要求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实施事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

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所涉标的公司 64.69%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涉及的标

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1、上市公司尚需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向相关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上市手续；

2、上市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按照有关规定办

理前述发行涉及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上市手续；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

4、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及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的相关合同、协议及承诺；

5、上市公司及其他交易各方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

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方

案的主要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

与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在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相关各方承诺得以切实履行的情况下，相

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6-055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

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由原216.77元/股调整为145.25元/股。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由原7,028,000股调

整为10,488,545股。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概述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杭州众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64.69%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147号）（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披露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8）。

二、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6年 4月 23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

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28,840,93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0,094,325.85元，转增 308,132,056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936,972,987股。本次权益分派于2026年5月29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现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原216.77元/股调整为145.25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股份数量由原7,028,000股调整为10,488,
545股。具体分配方式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交易对方

杭州众芯硅
宁容海川

临安众芯硅
临安众硅
杭州芯匠

杭州众诚芯
朱琳

调整前发行股份数量（股）

626,698
121,652
71,682
62,034
37,988
18,571
6,476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量（股）

935,279
181,553
106,978
92,580
56,694
27,715
9,665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
例

8.92%
1.73%
1.02%
0.88%
0.54%
0.26%
0.09%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合计

台州金石投资
扬州朗智
国孚领航
杭州富浙
浙江富浙
深圳达晨
杭州达晨
安徽丰禾
宁波蓝郡
小满投资
宁波领芯
蔡刚波

长兴青鸟
王敏文
张久海

青岛东证
石溪投资
江苏毅达

朗玛六十三号
江苏中小基金

朱力昂
杭州北峰
温润贰号
中信投资
江苏疌泉

朗玛五十九号
毅达鼎祺

朗玛六十号
嘉兴邦拓
毅达太湖
宁波毅达
达晨财智
杰正投资
温润安享

863,679
526,138
526,109
507,071
507,071
415,845
249,507
239,101
202,868
123,674
109,369
69,763
119,698
108,520
107,979
143,415
95,640
119,550
102,566
77,925
71,080
98,224
100,106
95,822
65,989
76,925
77,137
76,925
51,425
38,962
38,962
47,525
27,062
1,267

7,028,000

1,288,948
785,204
785,161
756,749
756,749
620,604
372,362
356,833
302,760
184,570
163,221
104,114
178,637
161,954
161,147
214,032
142,733
178,416
153,070
116,296
106,080
146,589
149,398
143,005
98,481
114,802
115,119
114,802
76,746
58,148
58,148
70,926
40,387
1,890

10,488,545

12.29%
7.49%
7.49%
7.22%
7.22%
5.92%
3.55%
3.40%
2.89%
1.76%
1.56%
0.99%
1.70%
1.54%
1.54%
2.04%
1.36%
1.70%
1.46%
1.11%
1.01%
1.40%
1.42%
1.36%
0.94%
1.09%
1.10%
1.09%
0.73%
0.55%
0.55%
0.68%
0.39%
0.02%

100.00%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6-029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6年5月29日下午16:30，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因本次会议涉及董事会成员换届变更特殊情

况，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后，在征得新一届全体董事的一致同意，决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本

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0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0名），缺席会议的董事0名。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刘硕先生为会议主持人。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暨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更为刘硕先

生。公司将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要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等登记备案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三：《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延生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关联董事刘硕先

生、刘娅雪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公司名誉

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四：《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文件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如下，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 硕
陈红岩
周晓东
明翠新

委 员
刘娅雪、周建喜、周会征、明翠新

刘 硕、明翠新
刘 硕、陈红岩
刘 硕、周晓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五：《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娅雪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5.1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马喜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2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其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3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齐建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4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5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5.6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鹏先生自2020年7月至2026年5月，长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忠实勤勉，认真负责信息披

露等相关工作，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必需的证券、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和

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情况。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上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甜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甜甜女士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专

业能力，其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张鹏先生、张甜甜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374-5650017
电子邮箱：sec@yodonchina.com
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461111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议案八：《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苏洪玲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上述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见附

件。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1、刘硕先生，男，1993年3月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公司总经理助

理。2020年7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披露日，刘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延生先

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娅雪女士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周建喜先生，男，1970年 10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副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2014年3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2017年6月至2025年9月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

截至本披露日，周建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刘娅雪女士，女，1987年 2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 10月至

2014年6月任公司国际贸易部副部长，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2016年12
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刘娅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延生

先生系父女关系，与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硕先生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周会征先生，男，1965年9月生，中国国籍，高中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月至1995
年担任许昌传动轴厂机修车间团支部书记；1995年至2015年担任公司国内贸易部业务经理，负责广

东、江西区域业务；2015年至2023年4月担任公司国内贸易部副部长；2023年4月至今公司国内贸易

部部长，2025年9月至今担任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披露日，周会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明翠新女士，女，1961年8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研究员。历任机械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工程师、机械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机生产力促进中

心研究员；现任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传动联结件分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获国家科协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工业

联合会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二等奖及广东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

明翠新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明翠新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周晓东先生，男，1972年4月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交通大学应

用经济学博士（公司治理方向），副教授，民建河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

人，郑州轻工业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在核心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20余篇，相关研究成果被新华文摘收录引用，多项成果荣获优秀等级奖励。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参与主编河南首部双创蓝皮书。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周晓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周晓东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7、陈红岩先生，男，1979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郑州大学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

民盟盟员。就职于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领域：公司证券、基金、债券发行、资产证券

化（ABS）和企业改制上市、境内外投资并购法律业务、公司争议解决等。2021年12月至2023年3月任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任河南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4年5月至2025年1月任河南中豫格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2
年11月至今任河南中豫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4年11月至今任河南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外部董事职位。2023年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红岩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披露日，陈红岩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马喜岭，男，1963年 10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83年4月至 1986年7月在公司工作；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洛阳工学院学习；1990年8月至

2004年6月先后任公司技术员、一金工车间副主任、主任；2004年6月至2007年11月任公司制造装备

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监事；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任公司董事，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公

司总工程师，2019年11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2014年3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马喜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30,276股，占公司总股本0.14%。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9、刘其勇，男，1980年 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5年 9月至 2006年 5月在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任工艺员；2006年 7月至 2008年 2
月在许昌车神汽车有限公司研究所工作任技术员；2008年3月进入许昌中兴锻造有限公司，历任技术

部任技术员、部长助理、总经理助理，2015年 4月至今任许昌中兴锻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 6
月至2020年6月担任公司监事，2020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齐建锋，男，1980年3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9年9月

至2004年先后任公司金工一部质量检查员，班组长、质量调度；2004年6月至2006年10月任公司金工

二部组长、质量调度、生产调度；2006 年10月任公司金工二部部长助理；2007年3月任公司金工二部

副部长；2008年12月任公司金工一部部长；2009年10月任公司总装部部长；2010年11月任公司制造

装备部部长，2010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公司监事，2014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5年9月至今任

公司制造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1、赵贺，男，1987年1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副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2年7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技术研发部技术员、部长助理、副部长，技术研发部部长。2017年6月

至2023年4月担任公司监事，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品质管理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李茹，女，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

10月至2007年11月在国营九七七七厂工作，先后任会计、财务部部长。2007年12月至今任许昌远东

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2014年3月至2020年6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至

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3、张鹏，男，1989年7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1月

进入公司至今在公司证券部工作，2020年7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任职

条件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14、张甜甜，女，1994年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21年6月

进入公司至今在公司证券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15、苏洪玲，女，1972年5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8月

至2014年3月在公司办、财务部、物资部工作，2014年3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至本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形。

3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6-030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延生先生为公司

名誉董事长，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情况

刘延生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 2004年起担任公司董事长，是公司的核心领军人

物。任职期间，刘延生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以远见卓识掌舵企业发展方向，深耕经营管理、统筹

战略布局，带领公司攻坚克难、稳步拓业，为企业规模壮大、技术创新、产业积淀、品牌价值提升筑牢坚

实根基，推动公司治理完善、业务规模扩张与业绩持续增长，其付出与担当是公司发展历程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是公司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与关键引领

者。

鉴于刘延生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其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董事会特聘刘延生先生

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为公司在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决策、企业文化传承以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给予

指导和帮助，持续赋能公司战略发展，支持公司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再创佳绩。

2、关联交易情况

任职期间，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刘延生先生支付薪酬50万元/年（税前）。名誉董事长因列席公司会

议、代表公司参加社会活动等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董事会本次聘任的公司名誉董事长不属于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享有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相关权利，不承担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义务，可列席董事会会议，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保持一致。

上述公司名誉董事长的简历见附件。

（二）关联交易事项

因刘延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向刘延生先生支付薪酬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6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硕先生和刘娅雪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体

审议通过。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

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行为，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延生先生：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

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公告日，刘延生先生持有公司 156,194,7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9%，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刘硕先生与刘延生先生系父子关系，公司董事刘娅

雪女士与刘延生先生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刘延生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薪酬，系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则，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刘延生先生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后，将继续为公司在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决策、企业文化传承以

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持续赋能公司战略发展，支持公司各项事业行稳致远、再创

佳绩。本次公司聘任名誉董事长，能够更好的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公司将以更好的业绩回

报股东、回馈社会。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今，除1-4月在公司领取薪酬外，公司与刘延生先生本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

过。具体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聘请公司名誉董事长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考虑，刘延生先生担任公司名

誉董事长的薪酬为50万元/年，系参照公司薪酬标准制定，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则，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个人简历

刘延生，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郑州航空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毕业，经济师，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6月至2004年6月历任传动轴总厂团委书记、生产计划科科长、生产计划处处

长、销售副厂长、厂长、党委副书记；2004年 6月至 2007年 11月任许昌远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2007年12月至2017年6月，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6月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担任公司

董事长。截至本披露日，刘延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6,194,787股，占公司总股本21.39%，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长刘硕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娅雪女士系父女关系，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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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9日上午9:00时；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29日上午 9:15，结
束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下午3:00。

（2）会议召开的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延生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的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14 人，代表股份 223,941,9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6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214,863,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2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3 人，代表股份 9,078,9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0人，代表股份 54,763,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9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45,68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6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3 人，代表股份 9,078,9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33%。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3,12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9%；反对62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4%；弃权1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50,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53%；反对6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5%；弃权18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22%。

2、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3,158,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01%；反对62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80,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93%；反对6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61%；弃权1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5%。

3、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3,027,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6%；反对73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1%；弃权18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849,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99%；反对7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4%；弃权18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67%。

4、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标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2,958,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10%；反对78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9%；弃权19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780,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047%；反对78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89%；弃权19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4%。

5、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0,199股；

5.02.候选人：选举刘娅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96,183股；

5.03.候选人：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1,174股；

5.04.候选人：选举胡殿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60,174股；

5.05.候选人：选举周会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50,18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刘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2,186股

5.02.候选人：选举刘娅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18,170股；

5.03.候选人：选举周建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3,161股；

5.04.候选人：选举胡殿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82,161股；

5.05.候选人：选举周会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72,168股。

6、经审议，与会股东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明翠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157,061股；

6.02.候选人：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051,447股；

6.03.候选人：选举陈红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217,152,19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明翠新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79,048股；

6.02.候选人：选举周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873,434股；

6.03.候选人：选举陈红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47,974,183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国宝、周亚洲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